
 

 - 1 - 

全自动热脱附仪采购及安装项目合同 

 

甲方: 溧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 江苏斯倍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 恒源采竞磋-2023021        合同签订时间：2023年11月14日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项目清单及合同金额（详见报价表，附后） 

1. 项目编号：恒源采竞磋-2023021 。 

2. 项目名称：溧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自动热脱附仪采购及安装项目。 

3. 合同金额：人民币  428800 元(大写：肆拾贰万捌仟捌佰元整 )。 

4.合同内容：设备制造、运抵、包装、仓储、运输、卸货至采购单位项目现

场指定位置，并安装、调试，直至通过采购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验收等全过程

工作。 

5.供货标的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1 全自动热脱附仪主机 TD-100xr Markes 1台 357000 357000 

2 气路控制装置 U-GAS01 Markes 1套 23600 23600 

3 吸附管 EQ3005 Markes 1包 6200 6200 

4 密封帽 C-AC020 Markes 1包 1500 1500 

5 进样分析帽 C-DL010 Markes 1包 3200 3200 

6 标样管制作附件 C-CSLR Markes 1套 9200 9200 

7 老化仪 EDM-20 EDM 1套 28100 28100 

合同总价款（大写）：肆拾贰万捌仟捌佰元整 

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15天内安装到位、调试完成。 

二、付款方式及期限 

合同签订后，预付货款 30%，设备安装调试完成正常运行后，支付货款的

60%，余款 10%待设备正常运行一年后支付。 

三、交货时间、安装地点及交付方式 

1.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 15天内安装到位、调试完成。 

2. 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3. 交付方式：免费送货上门，并安装、调试到能正常使用。 

四、履约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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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方提供的产品为最新生产的原装正品，各项指标符合出产国检测标准

和出厂标准，各项技术参数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和乙方投标文件承诺。 

2. 乙方所交产品不符合规定或质量不合格的，由乙方负责包换，并承担换

货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乙方不能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3.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产品不侵犯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

他知识产权。若乙方的行为侵犯了第三方的前述权利，并造成了第三方追究甲方

的责任，甲方为此所受到的损失，应由乙方承担。 

4. 甲方按国家相关标准和本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自行组织有关专业人员验

收。 

五、保修条款、售后服务 

严格遵守售后服务承诺，产品在使用中出现任何问题，甲方与乙方联系，乙

方在接到故障电话后 24 （时间）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现场服务。有关内容如下： 

1. 产品（除易耗品）免费质保期为 叁 年，乙方承诺在保修期内，若发生

质量问题，将免费负责更换或维修（同一产品、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仍无

法正常使用的，乙方必须更换相同型号产品或相同功能的替代品）。在保修期外，

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更换、维修。 

2.提供完整的培训计划，为甲方培训系统维护、操作人员，直至能独立操作

设备。 

六、相关权利及义务 

1. 甲方在验收时对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有权拒绝接收和追究违约责

任。 

2. 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售后服务，并对乙方的售后服务不符合投标文件承

诺内容时加以指出乃至追究合同责任。 

4. 甲方对乙方的技术及商业机密予以保密。 

5. 甲方有权按照合同要求及时支付相应合同款项。 

6. 乙方有义务按投标文件中的售后服务承诺提供良好的服务。 

7. 乙方按照项目技术方案实施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工。 

七、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遵守本合同，如有违约，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

失，并向对方支付本合同总额 5%的违约金。若因乙方原因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无

法交货，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请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提请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因不可抗拒力所导致的交货及付款延

迟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处理。 

2.乙方应严格遵守服务承诺，如有违约，将赔偿因服务违约给甲方造成的经

济损失。若因乙方未按承诺规定到场维修或保养，甲方有权部分或全部扣除质量

保证金；若甲方电话通知乙方，未按承诺时限到场维修，超过 1 天未解决问题

的，甲方有权动用质量保证金进行故障处理，并凭票扣除质量保证金，追究服务

违约的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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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可抗力 

甲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乙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

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乙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交货时间到

期以前及时向甲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

明以后，可以签订延期履行、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

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九、争议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

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十、生效和其他 

1.本合同经双方签署生效。 

2.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持有贰份，乙方持有贰份，集中采购机构持有壹

份。 

3. 本合同的附件为： 

     附件 a 本项目《招标文件》及补充文件； 

附件 b 本项目《响应文件》； 

本合同附件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条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

与本合同条款相冲突的内容，本合同条款效力优先。  

  

 

甲方（盖章）： 

溧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盖章）： 

江苏斯倍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铜山支行              

账号： 账号：1106021009210165868 

税号： 税号：91320312MA1WX9DC3E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0519-87266108 电话：13057310826 

传真： 传真：0516-83316609 

邮编： 邮编：221100 

地址： 溧阳市溧城街道永定路 209号 

地址：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工

业园珠江东路 10 号 3F302  

签订日期：2023年 11月 14日 签订日期：2023 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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